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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就地城镇化的财政政策建议
贺荃波｜刘云喜 

政收入过于依赖土地开发和土地出售，

主要依靠土地财政、资源置换、地方政

府债券、国有银行贷款进行融资，尤其

乡镇政府融资渠道更为单一，多采取

集资建设、借资建设和以地筹资，在土

地宏观调控、治理乱集资摊派和经济

增速减缓的背景下，上述融资方式越

来越难以奏效。

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根本在于农民就

地实现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可以依托现有城镇，并不必须建设以

“高楼大厦”为符号和特征的城市。因此

财政政策应当从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现代化根本转变两个方面着力：

一是明确农民的城镇化主体地位，

加大农民教育资金投入力度，提升农民

素质技能。当前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

距依然巨大，要进一步完善农民教育体

系，优化教育布局，强化农村学校教育，

普及初中等教育，提升高等教育，拓展

农民职业培训，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

移和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也

是农民就地城镇化的要求。

二是以财政政策为杠杆，强化农民

就地城镇化的产业支撑。在因地制宜和

分类指导的原则下，通过财政政策引导

带动产业优化升级。中心城市着力促进

产业升级，积极培育新兴战略产业；县

域经济从自身资源、地理等优势出发，

重点支持新型工业化及其衍生产业发

展，同时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村镇经济

则立足县域经济发展环境，探索符合自

身特点的产业发展模式，最终构建有利

于农民就地城镇化的产业体系，不断强

化产业支撑。

三是创新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投融资

机制。通过财政奖补、贷款贴息等方式

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逐步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个

人积极参与，共同投资、共同发展的城

镇化建设投资体系。鼓励银行类金融机

构加强对农民就地城镇化投融资平台的

支持，支持各地根据自身情况连片打捆

整体式开发、资源置换式开发，并且允

许采用委托贷款、社团贷款、间歇资金

质押贷款等多种模式，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和城乡综合开发。

四是加大财政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和农民社会保障的投入。各级财

政应根据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本质要求

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加强

教、卫、文、体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促

动社会优质服务资源流向基层和社区，

健全城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社会

保障、就业、再就业和住房保障体系，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民

就地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提

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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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就地城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城

镇化路径，可以有效避免单一进城城镇

化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但目前支持农民

就地城镇化的财政政策仍存在不足：

一是忽视就地城镇化中的农民主体

地位，降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具体

实践中，将城镇化等同于城镇建设，财

政投资集中于城镇建设，未能集中于促

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

变。有些地方政府只重土地财政，大搞

“圈地运动”，盲目造城，造成财政投资

没有明确方向和重点，财政资金条块分

割，无法有效整合，不仅严重降低了财

政资金投入和使用效率，甚至造成有限

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

二是产业支撑仍较薄弱。就地城镇

化过程中，农民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现

代化转变主要体现在其所从事的“业”

的变革上。当前，我国整体上传统农业

在产业结构中占比偏高，服务业所占比

重偏低，在第二产业内部，以能源和原

材料生产为特征的初级工业所占比重

过大，以高科技投入为特征的中高级工

业所占比重较低。另外，各地区区域经

济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重合相似程度

高，以粗放型发展模式为主，促进农民

就地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能力较弱。

三是融资机制不够灵活。当前，农

民就地城镇化总体上融资渠道不够宽

泛，融资结构不尽合理，融资水平和

能力较低。绝大多数基层地方政府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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